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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9_A6_E6_B3_95_E5_c39_645355.htm id="EEMM">一.缔约

过失责任的概念和特点 1.1861年才由德国学者耶林提出的缔

约过失责任。根据我国《合同法》第42条以及有关的民事立

法，笔者认为，所谓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在合同订立过程中

，一方因违背其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义务，而致另一

方的信赖利益的损失时所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 2.缔约过

失责任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缔约上的过失发生在合同订立

过程中； 第二，一方违背其依诚实信用原则所应负的义务； 

第三，造成他人信赖利益的损失。 3.根据我国立法和司法实

践，在合同成立时间问题上，应注意三种情况： 首先，依据

当事人的特别约定和依法必须以书面形式缔结合同，如果当

事人就合同条款以书面形式达成协议并已签字，即为合同成

立； 其次，通过信件、电报、电传达成协议，一方当事人要

求签订确认书的，只有在签订了确认书以后，方为合同成立

； 再次，依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由国家批准的合

同，获得批准时，方为合同成立。 依据我国《合同法》第36

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

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

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4.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当

事人在订立合同时负有一定的附随义务，这些义务统称先契

约义务，包括： （1）无正当理由不得撤销要约的义务； （2

）使用方法的告知义务； （3）合同订立前重要情事的告知

义务； （4）协作和照顾的义务； （5）忠实义务； （6）保



密义务； （7）不得滥用谈判自由的义务。 二.缔约过失责任

的类型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42、43条，缔约过失责任主要

有如下几种类型： （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 1. 

恶意是此种缔约过失行为构成的最核心的要件。 （二）故意

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1.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gt.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

规定： “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

事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

为欺诈行为”。 （三）泄露或不正当地使用商业秘密；百考

试题论坛 1. 我国《合同法》第43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

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无论合同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

者不正当地使用；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商业秘密给对方造

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2.缔约中的泄露和不

正当使用商业秘密的行为必须符合如下要件： 第一，当事人

必须知道披露的信息属于商业秘密； 第二，泄露和不正当使

用了商业秘密； 第三，因泄露和不正当使用商业秘密而给商

业秘密的所有人造成了损失； （四）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

的行为 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包括： 1.违反有效的要

约邀请； 2.要约人违反有效要约； 3.合同无效和被撤销； 三.

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 赔偿范围具体包括： 1.因信赖对方

要约邀请和有效要约而与对方联系，赴实地考察以及检查标

的物等所支出的各种合理费用； 2.因信赖对方将要缔约，为

缔约做各种准备工作所支出的各种合理费用； 3.为谈判所支

出的劳务，以及为支出上述各种费用所失去的利息；来源：

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4.在缔约过程中由于一方当事人违反保

护义务而使对方当事人遭受人身或财产的损害时，有过错的



当事人应当基于缔约过失而赔偿包括侵害人身财产所造成的

损失。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